附件2
北京市学生艺术节展演项目条件
一、基础条件

（一）主场地
1.应满足艺术活动或展演项目的场地条件、人员需求，有参演师生备场区域（同时至少容纳300人），以及保证学生安全乘降的停车区域。
2.观众席设有桌椅的专家评委席。
（二）副场地
应满足艺术展演团队候场（同时至少容纳100人），提供相关项目展示以及周边活动，学生进行体验、拍照、打卡。
二、各项目条件
（一）器乐
1.舞台具备专业音乐厅效果，最小表演区域为宽15米，进深10米，自地面起三层平台，含地面共四层，每层台阶至少宽9—13米。
2.现场悬挂艺术节LOGO，艺术节条幅或电子横屏。
3.舞台提供基础灯光，须提供谱架至少60个，座椅至少80个。
4.提供大件乐器如钢琴（7尺）、定音鼓、交响大鼓、架子鼓、马林巴、颤音琴、钢片琴、管钟、大锣、民族排鼓、木琴等，指挥台，并有调音场所。
（二）合唱
1.舞台具备相对专业音乐厅效果，最小表演区域为宽12—13米，进深10米，有地台。

2.现场悬挂艺术节LOGO，艺术节条幅或电子横屏。
3.舞台提供基础灯光。

4.提供钢琴（7尺）、谱架、指挥台。

（三）戏剧
1.相对专业的剧场，舞台最小表演区域为宽12—13米，进深10米。
2.现场悬挂艺术节LOGO，星空幕装饰，艺术节条幅或电子横屏，具备基本的音响播放。
3.提供变换颜色的基础灯光，专用地胶，戏曲提供地毯。

